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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规则用于规范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以下简称 CECC），对申请认

证和获证的各类组织按照 GB/T 24001/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

指南》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活动。

1.2 CECC 是认证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认证规则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

完整性、科学性、适用性等负责，承担认证规则制定及实施的主体责任，并做

出公开承诺。本认证规则符合以下原则：

1.2.1 不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规定相抵触。

1.2.2 不与现行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许可规定相抵触。

1.2.3 不与国家认监委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认证基本规范、

认证规则要求相抵触。

1.2.4 不与现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相抵触，鼓励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1.2.5 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

1.2.6 在未经国家认监委统筹安排下，不备案涉及国家安全、政治组织、社会

民俗、民族宗教等领域的认证规则。

1.2.7 不违反知识产权、保密相关规定。

1.2.8 不混淆制定、备案和使用产品、服务和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1.2.9 不违反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等原则要求。

1.2.10 不得违反国家认监委相关要求。

1.3 本规则是对 CECC 从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基本要求，所有认证审核人

员从事该项认证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则。

1.4 审核依据

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1.5 利益相关方

CECC 主要服务电力行业涉及的发电、供电、电力设计等国有大中型企业，

与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

1.5.1 各相关方环境管理方面的需求和期望；

1.5.2 环境管理相关的合规义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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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确定管理体系的范围

电力企业应界定环境管理体系的边界和应用范围。确定该边界和范围时，

组织应考虑：

a) EMS 4.1 中所提及的外部和内部问题；

b) EMS 4.2 中所提及的要求；

c) EMS 4.3 提及的组织单元、职能和物理边界；

d) 其活动、产品和服务；

e) 其权限和实施控制及影响的能力。

电力企业确定环境管理体系的边界和范围后，在该范围内组织的所有产品

和服务涉及的环境影响均应纳入管理体系控制。若组织认为其环境管理体系的

应用范围不适用本标准的某些要求，应说明理由。那些不适用的范围，不能影

响电力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运行和对相关方需求的满足，否则不能声称符合本标

准。

2 CECC 资质要求

2.1 获得国家认监委批准、取得从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资质。

2.2 建立可满足 GB/T 27021《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的内部管理

体系，使从事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规定。

2.3 建立内部制约、监督和责任机制，实现受理、培训（包括相关增值服务）、

审核和做出认证决定等环节的相互分开。

2.4 CECC 为通过认可机构的认可，从事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力符 合要求。

3 对认证人员的要求

3.1 认证人员应当取得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证人员注册机构颁发的环境管理体

系审核员注册资格。

3.2 认证人员应当遵守与从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认证活动及做出的认证审核

报告和认证结论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3 认证人员能力管理

认证人员能力应满足 CNAS-CC121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的能力要求。为

确保中心所有参与审核和认证活动的人员都能满足预期结果，对认证评定人员

的能力和表现进行复核，并识别培训要求，CECC 采用多种方式并在考虑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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